






















关于开展创业带动就业补贴申报工作的通知
一、补贴对象：
　　在我市工商注册不超过三年的小微企业（以工商营业执照为准，不含个体工商户）。

二、补贴条件及标准：
　　初创3年内的小微企业吸纳就业（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缴纳1年以上社会保险费）的，按新招用人数给予1000元/人、总额不超过3万元的创业带动就业补贴。
三、申请补贴程序和提供材料：
　　凡符合申报条件的小微企业，向工商注册所在地的镇（街道）劳动保障服务中心申报创业带动就业补贴,并提供以下材料：

　　1．《小微企业创业带动就业补贴申请表》（附件1）（一式三份）；

　　2．《小微企业创业带动就业补贴花名册》（附件2）（一式三份）；

　　3．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4．社会保险费缴费证明；

　　5．招用对象的《居民身份证》、《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以上所有表格和复印件均需加盖企业公章。
四、审核和发放：
小微企业创业带动就业补贴申请由各镇（街道）劳动保障服务中心受理并完成初审后，汇总送市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复核。材料审核完成后在市人社局网站上公示申请单位和享受补贴人员名单及拟补助金额等，公示期为7个工作日。公示后无异议的，由市人社局在申请表上签署意见并报市财政局，由就业专项资金中按季度给予核拨。
三、其他事项




小微企业认定标准按照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执行。小微企业创业带动就业补贴最后一次申请截止时间为工商营业注册之日起三年期满顺延三个月内。
新招用人员时间从2015年11月25日泉州市人民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起计算。
本公告及相关表格可在石狮人才网（http://www.sshr.net/）中“公告公示”栏浏览下载。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1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蔡金满 0595-88711461；

2 市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蔡嘉芬 0595-88781025；

联系地址：石狮市金盛路人力资源大厦二楼4号窗口。
附件： 
1.小微企业创业带动就业补贴申请表

       2.小微企业创业带动就业人员花名册
3.申领创业带动就业补贴汇总表
石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年4月12日
 
	

	
	
	
	

	

	

	
	
	

	

	

	
	

	

	
	
	

	

	

	
	

	

	

	

	
	



	
	


	
	


	
	





	

	

	

	
	

	
	
	
	

	
	

	
	

	
	
	
	

	
	

	
	
	
	

	
	
	
	

	



	

	
	


	

	



	

	








	
	
	
	
	
	
	
	

	
	
	
	
	
	
	
	

	
	
	
	
	
	
	
	

	
	
	
	
	
	
	
	

	
	
	
	
	
	
	
	

	
	
	
	
	
	
	
	

	
	
	
	
	
	
	
	

	
	





	
	
	
	
	
	
	
	

	
	
	
	
	
	
	
	

	
	
	
	
	
	
	
	

	
	
	
	
	
	
	
	

	
	
	
	
	
	
	
	

	
	
	
	
	
	
	
	

	
	
	
	
	
	











